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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校將教育部發起之「祖父母節」納入101年「行事曆

」，並提前配合規劃創意之慶祝活動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0年10月26日臺社(二)字第100019033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101年「祖父母節」為8月26日，業經內政部納入101年國

民曆網頁之「紀念日及節日與中央各主管機關核定活動日

」中，供各機關團體參考應用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宜蘭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府教育處 2011-11-01
10:10:10


